
               通 知 
一、依鈞署 107年 12月 12日法矯署安字第 10704007600號函辦理。 

二、奉矯正署核定 108年農曆春節假期期間，各矯正機關開放收容人家 

    屬辦理接見暨寄菜之日期及時間如下：  

（一）、108年 2月 4日星期一（農曆除夕）上午 8時 30分至 11時 00 

分止。 

（二）、108年 2月 7日星期四（農曆初三）上午 8時 30分至 11時 00 

       分止。 

（三）、108年 2月 10日星期日（農曆初六），上午 8時 30分至 11時 00 

       分止。 

（四）、108年 2月 11日星期一（農曆初七），接見室恢復正常辦理接見， 

       上午 8時 30分至 11時 00分、下午 13時 30分至 16時 00分止。 

（五）、原應於 108年 2月 3日辦理假日接見，順延至上開日期及時間辦 

       理接見。 

（六）、上述為 108年春節期間本監辦理接見暨寄菜日期，請家屬多加利 

       用。 

 

                           此  致 

 

                      接見室家屬 
 

 

 

                          法務矯正署雲林監獄 107.12.13敬啟 


